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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定之，並於每2年定期檢討。 

  
五、平等原則： 

納稅者依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差別待遇。 

六、租稅優惠之訂定： 

(一) 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
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 

(二) 租稅優惠之擬訂，應舉行公聽會並提出稅式支出評估： 
1. 業務主管機關研擬稅式支出法規，應於送立法院審議前舉行公聽

會。 
2.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稅式支出評估報告應併同租稅優惠法律送交立

法院審議。 

 
  小試身手  

  
◎依納稅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擬訂之租稅

優惠，應經過何種評估？ (A)成本效益 (B)稅式支出 (C)政府預算 

(D)財政收支 【改編自106會計師】  
  

【解析】B 
租稅優惠之擬訂，應舉行公聽會並提出稅式支出評估。 

七、租稅規避及實質課稅原則： 

(一) 租稅規避：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

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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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為租稅規避。 

(二) 實質課稅原則：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

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三) 針對租稅規避實施實質課稅原則之依據及處罰： 
1.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

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2.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

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1)滯納金：按應補繳稅款15%計算。 
(2)加計利息：自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

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1月1日郵

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3.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租稅規避之

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

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4.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

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

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此限。 

(四) 舉證責任及協力義務：  
項 目 說 明 

舉證責任 租稅規避及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協力義務 納稅者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上述規定而

免除。 
 

(五) 租稅適用之諮詢： 
納稅者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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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6個月內答覆。 

 
  小試身手  

  
1. 下列有關租稅規避之說明，何者錯誤？ (A)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 

(B)稅捐稽徵機關就租稅規避之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C)主管機關得課

予逃漏稅捐之處罰 (D)稅捐稽徵機關得令其補稅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113普考財稅】  

  
【解析】C 
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

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

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此限。 

  
2. 請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判斷下列租稅規避行為，何者錯誤？ 

(A)租稅規避係濫用法律形式的行為 (B)為租稅規避應按實質上經濟

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課稅 (C)稅捐稽徵機關應就租稅規避要件事實負

擔舉證責任 (D)稅捐稽徵機關得就補繳稅款加徵25%滯納金 
【改編自106地特三等財稅】 

  
【解析】D 
滯納金，按應補繳稅款15%計算；並自該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

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一併徵收。 

  
3. 下列何者係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

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

濟效果？ (A)租稅規劃 (B)租稅規避 (C)節省租稅 (D)逃漏租稅 
【103身障四等財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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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B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

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

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實戰演練 

試說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中有關租稅規避之規定。（25分） 
【109身障四等財稅】 

  

擬答 

(一) 租稅規避：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

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

果，為租稅規避。 
(二) 租稅規避之滯納金及加計之利息： 

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

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1. 滯納金，按應補繳稅款15%計算。 
2. 並自該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

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三) 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之規定： 

1. 原則：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 
2. 例外：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

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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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管機關公開資訊： 
主管機關應於其網站，主動公開下列資訊，並供查詢、下載及利用： 

(一) 全體國民之所得分配級距與其相應之稅捐負擔比例及持有之不動產

筆數。 
(二) 稅式支出情形。 
(三) 其他有利於促進稅捐公平之資訊。 

九、解釋函令之檢視： 
(一) 主管機關就稅捐事項所作成之解釋函令及其他行政規則，除涉及公

務機密、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外，均應公開。 
(二) 解釋函令未依行政程序法第160條第2項、政府資訊公開法第8條或其

他適當方式公開者，稅捐稽徵機關不得作為他案援用。 
(三)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4年檢視解釋函令有無違反法律之規定、意旨，或

增加法律所無之納稅義務，並得委託外部研究單位辦理。 

 

  小試身手  
  

1.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之

效力為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僅得解釋法律原意，且均應公開 

(B)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 (C)不得增加法律所

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 (D)中央主管機關應每4年檢視解釋函

令有無違反法律之規定、意旨 【113高考財稅】 
   

【解析】A 
涉及公務機密、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外，不予公開。 

  

2.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關於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可以增加法律所

未明定之納稅義務 (B)法律所未明定而屬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


